《新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起草说明

现就《新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文件制定必要性及目的
为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69 号)《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平政〔2025〕15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组织区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对其起草或牵头实施的以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名义2025年3月1日以前印发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其中18件规范性文件予以保留，17份规范性文件予以失效，4件规范性文件将予以修改。
1. 文件起草过程
   此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坚持“谁起草实施、谁负责提出清理意见”的原则;重点按照下列标准，提出保留、废止或失效、修订或拟修订的处理意见：
   （一）对主要内容仍符合当前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规定， 且目前工作中需要的，按保留处理;
（二）对主要内容与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规定不一致无修订必要、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用期已过、调整对象已消 失、工作任务已完成、已被新规定涵盖或替代的，按废止或失效处理;
（三）对主要内容与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规定不一致，且确有修订必要的，按修订或者拟修订处理(其中，对修订内容尚不成熟且确有修订必要的，列入拟修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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